
從歐盟看我國基改共存因應策略 

摘要 

近年來，全球氣候變遷漸劇及糧食需求逐年上升，使國際間紛紛找尋解決問

題之因應之道。因此，為使糧食作物能因應多變的氣候條件及快速增產，基改技

術便成為各國積極發展的科研方向之一。在我國，應用於作物的基因改造科技研

發方向，目前仍以非食用作物為主，且行政院農委會為基因改造作物之安全管理，

依據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授權訂定「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

管理辦法」以規範國內基改作物田間試驗相關事務。 

雖然，至今我國尚未批准基改作物種植生產，但基改作物與傳統及有機作物

間之共存乃未來亟需面臨的問題之一。有鑑於此，本文以國際基改共存制度建置

較為完整之歐盟為借鏡，探討我國未來共存制度可取法之處。 

一. 我國基因改造作物管理現況 

現今，國內基因改造研發重點在轉殖具經濟價值之功能性基因，以提高各目

標作物之附加價值、增強對逆境之耐性以提高品質及增產；觀賞花卉部分則著重

於花期調節與花色、花型改良與採收後保鮮期之延長等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基

因改造作物之安全管理，依據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授權訂定

「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辦法」以規範國內基改作物田間試驗相關事務。 

二. 歐盟對共存的定義及相關管理策略 

根據 2003 年 7 月 23 日歐盟執委會建議書之定義，「共存」意指，只要農民

遵守法律規定，善盡產品標示與嚴防混雜之責，就能夠自由選擇種植傳統作物、

有機作物或基改作物。 

歐盟針對基改作物與傳統作物、有機作物之間的共存問題，擬定相關法律及

相關管控措施。歐盟在共存建議書中表示，基改作物之共存策略應包含三個層面，

即隔離、公開、賠償。其中隔離層面，一般指的是針對基改作物之花粉流布所採

取的管控措施，如保持適當的隔離距離、錯開開花期、緩衝區/棄卻區等； 



公開，則是為了加強風險交流，建立風險預警機制，包括含罰則在內的公眾登記

制度、農民間的溝通、社會大眾的溝通、栽培及田間管理與檢驗、標示與可追溯；

賠償制度建立則是為了保障相關人員在利益受損後，可以獲得賠償救濟的一種法

律制度。造成經濟損失時，其責任可區分為兩種，一是基改種植者與相鄰的基改

種植者一起負責，二是基改種植者一人單獨負責。此外，在舉證方面，各國則各

有其不同的要求及責任歸屬。 

三. 討論及結論 

由上述可知，基改作物在經歷一連串的人類健康及生態環境風險評估步驟後，

接下來面臨到的便是經濟及社會層面的問題。從歐盟的共存策略來看，基改共存

的議題所考量的層面涵蓋十分的廣泛，因此，未來我國在考量此一議題時，應以

全面性的角度，來進行規畫及思考。惟我國地小人稠，耕地密集，農業環境與歐

盟實有所差異，且一般農民及消費者對基改作物相關知識並不甚充足，因此，建

議應參酌我國農業環境現況及相關政策，來擬定符合我國情之基改作物共存策略。

本文綜觀歐盟之共存相關策略後，試擬符合我國之共存策略建議，如： 

1. 成立基改專區：規劃基改作物生產專區，進行集中管理。 

2. 使用隔離設施栽培基改作物：於隔離設施內培育基改作物，降低基改作

物與鄰近非基改作物混雜的風險。 

3. 跨部會溝通機制：建立跨部會溝通機制，使基改作物能以無縫化的方式

進行管理。 

4. 資訊公開：建立完善基改作物生物安全管理資訊平台，提供產官學研界

及一般社會大眾即時基改申請審核狀態及種植資訊。 

總而言之，基改共存為我國未來基改作物生物安全管理即將面臨問題，建議

應未雨綢繆，盡早擬訂相關之因應策略。 


